
48

实现网贷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立足行业真实发展现状，完善和提
升行业和平台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外部长效监管机制和监管框架构
建，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 

文  |  黄国平

“雷潮”过后却有晴
网贷行业：

远见       Insights

网络借贷行业在经历近三个月的暴风骤雨

般洗礼之后，随着网贷行业合规检查重启，以

及各项风险减缓和善后处置政策出台，“雷潮”

逐渐消退，行业亦趋于稳定。网络借贷依托金

融科技与互联网平台，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尤其为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提供了

有效解决途径。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我国网

贷行业似乎注定就不会一帆风顺，行业发展也

一直“雷声”不断。

2015 年，E 租宝等“暴雷”事件爆发，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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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府和监管当局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

金融专项整治，引导和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近三个月，有近 300 家平台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集中“暴雷”和“跑路”，这在

网贷行业近 10 年的发展中亦属罕见，也促使政

府和监管部门当机立断，务实求真，采取短期

风险防控和长期“长效监管机制建设”并重的

策略，控制了风险蔓延，制止了社会恐慌性。

监管在行动
网贷行业的合规检查和备案重启，提振了

平台和机构长期利好发展的预期。在“一个办

法”和“三个指引”政策框架下，2018 年 8 月

中旬，《关于开展 P2P 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

工作的通知》随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

规检查问题清单》下发，拉开了按照统一标准

在全国进行合规检查的序幕。目前，北京已率

先启动了在统一标准下的网贷合规检查工作，

上海、广东等网贷业重镇相继跟进。

网贷风险化解和释缓手段实施，减缓了市

场和投资者传染性恐慌。针对网贷行业风险凸

显可能危及到经济、金融乃至社会稳定，银保

监会迅即召集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就

如何解决 P2P 行业存在的风险及建立风险缓释

机制进行会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也联合召开网贷机构风险处置及规

范发展工作座谈会，提出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

十项举措，指导 P2P 网贷行业通过兼并重组、

资产变现、与金融机构合作等多种市场化手段，

缓释流动性风险。

网贷基本政策基调和平台功能角色进一步

确认，为完善网贷行业监管体制，提高政策针

对性和务实性指明了方向。2018 年 8 月下旬，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专题会议，指出化解网络借贷 P2P 风险是

工作重心，明确中央和地方、各部门间的分工

和责任 , 共同配合，深入摸清网贷平台和风险

分布状况，分类施策、务求实效，抓紧研究制

定必要的标准 , 加快互联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

建设。

从“一时”到“一直”
目前，网贷行业在政府监管、行业协会以

及平台自身的共同努力下，“雷声”日渐消停，

业务逐步恢复。平台在积极准备迎接合规检查，

拥抱监管，行业也日趋呈现虹销雨霁态势。雨

霁之后的网贷行业是否能迎来彩彻云衢，则在

于在合规检查之后能否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

务实，符合中国网贷行业发展现状和功能定位，

揭示中国网贷行业长期发展规律的长效监管机

制。这种长效监管机制的建立，又取决于行业

层面上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重构与完善以及平

台（机构）层面上业务模式如何定位。

我国网贷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曾长期表现出

较强的民间金融属性，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产生了诸多严重金融风险事件，这不仅有悖于

普惠金融的目标和原则，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

影响。

2016 年 4 月国务院下发了《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展开了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随着互联网金融专项风

险整治有序推进，政府和监管层对互金（网贷）

风险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深化，也已经形成了一

些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如网络借贷的信息披

露、资金存管、备案登记，小额分散等多项原

则；业务透明化、资金安全化、经营合法化和

重点风险点防范等多项措施化解网络借贷各类

风险。这些措施对规范网贷行业发展、重构互

联网金融生态、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推动网贷

（互金）行业长效监管机制的建立奠定了较好

基础，做出积极准备。

当前的现实环
境，无论从投资
者、融资者、平
台自身，抑或当
前的监管条件和
互金生态环境
看，对网贷平台
的单一信息中介
定位是很难达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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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网贷行业生态重构与完善是长效监

管机制建立和运行的前提条件，同时，长效监

管机制实施和运行亦为网贷生态环境的进一步

提高和完善提供了抓手和依据。然而，网贷平

台业务模式角色定位则直接决定了我们要形成

什么样的长效监管机制，构建什么样的监管框

架，达到什么样的监管目标。当下，网贷备案

和合规检查的重启仍然是在平台信息中介定位

下依据“一个办法”和“三个指引”展开的。

从保持互金专项整治工作和网贷合规检查的连

续性来看，这本无可厚非。毕竟，能够通过备

案和合规检查的平台最起码业务是真实的，经

营能力是较强的，风险管控水平是较高的。

备案和合规检查之后，网贷平台业务模式

究竟如何定位，长效监管机制和监管框架如何

构建是关乎到我国网贷行业生存和能否持续健

康发展的重大事项。这确实值得政府和监管部

门进一步调查研究，分析研判，要以事实为依

据，而不能以监管者偏好来确定网贷平台中介

定位，继而以此制定监管框架和长效机制。网

络借贷的信息中介定位（即 P2P 模式）是最理

想的业务模式，甚至从金融脱媒、去中介化发

展趋势看，P2P 模式可能是未来金融终极统一

模式。然而，当前的现实环境，无论从投资者、

融资者、平台自身，抑或当前的监管条件和互

金生态环境看，对网贷平台的单一信息中介定

位是很难达到的。

完全信息中介定位可能是我国网络借贷行

业未来追求的目标，但在当前的金融生态环境

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我国绝大部分

网贷平台可能迫于整治和监管压力，在短期能

通过业务调整和经营整改顺利通过了基于信息

中介定位的备案和合规检查，如果环境、监管、

平台和行业发展确实不能满足网贷平台纯粹信

息中介的定位要求，即使有幸通过备案和合规

检查的平台，在业务和经营上也只能支撑于“一

时”，而不能坚守合规于“一直”。更为严重

的是，基于信息中介定位建立起来的监管框架

和长效监管机制要么推倒重来，要么彻底取缔

网贷行业。理论上，如果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

业务发展存在严重的不相容，必然会导致各种

监管套利现象大量存在，诱发金融危机、危害

金融稳定。

路在前方
事实上，在 8 月下旬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召开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上，

已明确指出“深入摸清网贷平台和风险分布状

况，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施策、务求实效，然

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必要的标准 , 加快互联

网金融长效监管机制建设要加快互联网金融长

效监管机制建设”。这是首次在中央和国家层

面上就如何建立网贷行业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

明确了方向。有鉴于此，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

着手。

首先，我们要根据我国网贷行业真实发展

现状，承认不同平台之间业务模式存在差异性。

其次，分析和研判当前行业主要业务模式

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对主要业务模式按业务功

能分类制定相应的监管原则和标准。

再次，根据当前行业主要业务功能分类监

管原则和标准，制定科学合理、衔接有序、覆

盖全行业的监管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依据

不同业务模式、业务特点和风险特征，分门别

类地制定既能够反映当前行业发展现状，又能

体现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标准和细则体系，从

而形成具有可预见性、可操作性和现实针对性

的长效监管机制。

最后，在网贷备案和合规检查的基础上，

根据建立的监管框架和长效机制，对通过备案

当下，最可行的
办法是，对于具
有从事银行业务
能力的网贷平
台，鼓励与合适
的商业银行兼并
重组。

远见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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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规检查的平台尽快颁发金融牌照，实施持

牌经营，以便在政策和制度上将合规网贷平台

纳入正式监管体系。平台金融牌照可根据平台

业务特点和自愿申请相结合的原则发放，随后，

根据牌照的许可业务类型和特点实施差别化按

功能分类监管。

 对于定位于信息中介的网贷平台，在坚持

和完善“一个办法”和“三个指引”基础上，

针对平台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提高投资

门槛，强化投资人与平台的议价能力。鉴于定

位于信息中介的网贷平台不承担来自于融资人

的信用风险，对平台自有资本的要求可不必太

高，重点在于评估和监控平台可能存在的包括

技术风险在内的操作风险。

对于定位于网络银行业务的网贷平台，鉴

于银行业有着诸如信用创造的特殊性，对于这

类业务牌照的发放需要慎之又慎。当下，最可

行的办法是，对于具有从事银行业务能力的网

贷平台，鼓励与合适的商业银行兼并重组，这

样一则解决了平台从事银行业务的牌照问题，

二则也有利于网贷平台利用自身的金融科技优

势赋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从而实现合作双赢。

不言而喻，实现了与商业银行兼并重组的网贷

平台，在监管上也自然被纳入了商业银行的监

管范畴。

对于业务模式介于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之

间的网贷平台，根据平台的业务类型、风险特

征和大小等在准入门槛、自有资本、投资人要

求，经营区域、管理团队、准备金规模等方面

通过制定各类监管细则予以明确界定。例如，

对于从事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网贷平台，平

台功能类似于资产证券化中的特设机构（SPV），

对这类平台的监管可参考和借鉴监管 SPV 机构

的经验和手段进行规范管理；对于混合中介模

式平台（如平台设置风险保证金，平台联合第

三方担保等），以参照银行监管为基准，然后

可根据平台所采用的风险保证金、第三方担保，

保险工具等风险缓释工具、特征类型和风险缓

释水平给予平台诸如资本要求，准入要求等方

面特许和放宽，便于平台根据业务特征和类型

持续、顺利地开展业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金融
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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